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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51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与广场和城市道路海绵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南府办〔2017〕29号）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海绵城市运营维护管理工作，保障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工程设施正常使用，确保海绵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切实改善水环境，提升水生态，保障水安全，我局制定了《南海区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与广场、城市道路的海绵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13日        
（联系人：郭佩琳，联系电话：81213212）

南海区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与广场和城市

道路的海绵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建筑住宅小区、城市绿地与广场和城市道路的海绵城市运营维护管理工作，保障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工程设施正常使用，确保海绵项目的可持续运营，切实改善水环境，提升水生态，保障水安全，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海绵设施的定义

海绵设施是指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低影响开发雨水工程设施、雨水管渠、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等。其中，低影响开发雨水工程设施包括：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生态树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植草沟，植被缓冲带，雨水渗透设施（雨水渗透池/塘、渗井、渗管/渠），湿塘，雨水湿地，雨水调蓄设施（雨水调蓄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等雨水“渗、滞、蓄、净、用、排”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二、海绵设施的管理单位

海绵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随主体工程同步移交相关单位。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依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海绵城市设施维护管理。

三、建立维护管理制度

海绵城市设施维护管理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海绵城市设施的维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一）建立健全设施的维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备专人管理，并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二）对设施进行定期巡查、维护和维修，避免擅自占用、堵塞、拆改、废除海绵设施和向海绵设施倾倒垃圾等废弃物。

（三）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

（四）建立健全设施运行管理台帐，并做好记录和统计。

�








23
— 3 —

